  舟山渔船检验处政务公开内容

（暂行）

一、许可项目名称：

1、渔业船舶检验 2、渔业船舶图纸审查。

二、受理部门及业务范围：

国家渔业船舶检验局授权给舟山渔船检验处的检验业务范围为：

1、辖区内渔业船舶检验工作的协调、指导及监督管理。

2、组织辖区内渔船检验机构资质认可工作的初审及验船人员的培训、考核和推荐工作。

3、辖区内船长大于等于24米的机动非国际钢质渔业船舶的初次及换证检验工作；辖区内船长大于等于24米、主机功率大于等于250KW的非国际钢质渔船和主机功率大于等183KW的非国际钢质渔业辅助船舶的年度、期间检验工作；负责辖区内除普陀、岱山、嵊泗、洞头外的其它县（市、区）所有非国际钢质渔业船舶的检验工作。

4、负责辖区内小于250总吨位的非国际渔业船舶建造和小于400总吨位非国际渔业船舶改建的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的审查工作（不含玻璃钢渔船和渔业公务船）。

5、受理检验业务范围内渔业船舶的公证检验业务。

6、负责辖区内已认可的渔业船舶修造企业、船用产品生产厂、渔用气胀救生筏检修站生产技术条件及质量的日常监督管理；负责组织渔业船舶修造企业质检人员和焊工的考试发证工作。

市(各县区)办证中心受理渔业船舶的检验申请。
本处行政许可事项可在www.zsoaf.gov.cn网站查阅；检验申报书可在www.zsoaf.gov.cn网站下载。

三、许可项目依据：

类别               名   称                            实施时间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1986年7月1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004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年6月29日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2004年8月1日

地方性法规   《浙江省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例》                   2003年1月1日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监督检验管理规定》

  《渔业船舶报废暂行规定》                      2002年6月19日

其他技术法规  《钢质海洋渔船建造规范》（1998）                1999年1月1

及规范性文件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2000）                2000年6月1日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内河、玻璃钢、海洋木

质及小型钢质渔业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02） 2002年12月1日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柴油机燃油管路防火、

  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及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试验

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03）                     2003年7月1日

《海洋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程（试用）》（2003）      2003年6月1日

《渔业船舶设计图样及技术文件审查规定》（2003）   2001年1月1日

四、许可收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计价格（2000）559号。 

五、许可时限：

经检验合格、且资料齐全的，5个工作日内（临时检验3个工作日内）签发或签署国内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六、许可程序：

（一）一般程序

1、申请人提出申请并附相关材料；

2、受理机关审查并批准申请材料，受理检验申请；

3、实施现场检验；

4、经检验合格的签发或签署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国际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由国家渔业船舶检验局签发）。

检验流程图详见附图1、2、3。

（二）实施程序

1、受理

①标准：申请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受理条件（详见附件1），应在规定时限内受理检验申请。

②本岗位责任人：石斌、林莉。

③岗位职责及权限：

负责渔业船舶检验申请的受理、登记，上报（国际渔船），审查申请材料（不包括船舶设计图纸的审查）是否齐全、规范、有效，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加盖本处业务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附件2、附件3）；

依法不需要申请渔业船舶检验或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处职权范围的，应即时作出不需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附件4、附件3）；

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不齐全、规范、有效的，应当当场或在3日内（临时检验2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附件5），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④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内（临时检验2个工作日内）

⑤船舶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的审查，应在收到图纸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审查决定。

2、检验的实施

①标准：按照国家渔业船舶技术规则，在规定时限内指派两名以上验船师到达现场实施检验，保证渔业船舶具备安全航行、作业及防止污染环境的条件。

②本岗位责任人：李烨虎、倪志清、项东凯、夏全华、叶波、孙信康、洪生、邹基元、范建、沈华良、朱永华、卢旭明、郑刚、虞海滨

③岗位职责及权限：

受理申请后,与申请人商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临时检验2个工作日内）指派两名以上验船师实施现场检验。现场检验应严格遵守渔业船舶检验规则，按专业按检验项目逐项完成，并对检验结论负责；对检验中发现的问题，应在检验日内出具书面检验遗留项目通知书（附件6），告知申请人。

④办理时限：实施现场检验的验船师应按与申请人或船厂商定的时间及时到现场检验，不得无故拖延和不到。

3、证书起草、签发

①标准：经检验合格，检修资料及相关的技术文件齐全、有效、规范，并按规定交纳检验费的，在规定时限内签发或签署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应签发或签署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详见附件7。

②岗位职责及权限：

渔业船舶修造完工并检验合格后,实施现场检验的验船师在4个工作日内（临时检验2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的起草、检验费的计算；

证书审核签发人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的审核、批准签发或签署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③本岗位责任人：李烨虎、倪志清、项东凯、叶波、孙信康

④因检验不合格或检修资料及相关的技术文件不齐全、有效、规范或未按规定交纳检验费，而不予签发或签署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的，应书面通知（附件8）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⑤办理总时限：5个工作日内（临时检验3个工作日内）。

4、异地检验

①标准：

本处在受理异地渔业船舶检验申请之日的2个工作日内，应向该船检验登记管理机构索取检验委托书及相关检验资料；检验完成签发或签署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检验证书、技术文件及所有检验技术数据、图纸资料等直接发送给船舶检验登记管理机构，由检验登记管理机构将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发给申请人。

由我处检验登记的渔业船舶在外省、市、县（市、区）建造、修理时，我处在接到异地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要求索取检验委托书及相关检验资料通知之日的2个工作日内，应按规定签发寄送渔业船舶检验委托书（附件9）。

②本岗位责任人：林莉、范飞燕。

③岗位职责及权限：

在规定的时限内，索取或签发寄送检验委托书及相关检验资料、发送检验证书、技术文件及所有检验技术数据、图纸资料。
5、职责

	执行验船师职责
	验船组长职责
	船检科长职责
	分管处长职责

	①审查申请材料

②承担本专业具体检验工作

③起草、签发或签署本专业检验记录和报告、检验报告和证书

④资料汇总
	①渔船检验工作的组织、协调

②审查申请材料

③承担本专业具体检验工作

④起草、签发或签署本专业检验记录和报告、检验报告和证书

⑤签发国内渔船安全证书。⑥计算检验费

⑦资料汇总、送档
	①合理按排报检船只

②与验船组长商定、提出工作计划、人员安排

③审查和批准国内、渔船检验记录和报告、检验报告、证书和检验费

④一般疑难问题的协调处理
	①合理按排各科的检验工作量，批准工作计划、人员安排

②指导、检查具体检验工作

③重大疑难问题的协调处理


七、投诉

（一）本岗位责任人：李烨虎

（二）岗位职责及权限：主持渔船检验处全面工作

（三）投诉途径及方式、电话：投诉可通过来人、来信、来电等方式进行。投诉电话可致：0580-2826230  来信地址：舟山市环城南路469号。

（四）办理时限：自接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五）告知方式及时限：投诉处理结果的反馈采用书信、电话等方式，于决定处理结束的3日内发出书信或电话告知。

附图1： 

国际渔业船舶检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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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国内渔业船舶检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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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渔业船舶延期报废检验流程图

一、县管船





二、市管船（主机功率300KW（408HP）以下的渔业船舶）





三、市管船（主机功率300KW（408HP）及以上的渔业船舶）





四、国际渔业船舶





附件1：           

受  理  条  件

一、申报材料

1、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

2、国际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

3、承修建船厂的渔业船舶修造资质证明；

4、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批准的船舶图纸及技术资料、批准书、审图意见书；

5、国内渔业船舶船网工具指标审批文件；

6、渔港监督部门审批的辅助渔业船舶的准造、准购批准文件；

7、原渔业船舶船籍港的船舶注销文件；

8、原船舶检验部门出具的船舶检验证书注销证明；

9、渔港监督部门审核批准的船名号审批文件；

10、现有船舶检验证书及有关技术文件；

11、船舶买卖合同复印件或建造合同复印件；

12、国际渔业船舶船网工具指标审批文件；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船名号审批文件；

14、经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审查批准的设计图纸、技术文件及审图意见；

15、农业部远洋渔业项目批准文件；

16、船舶修造计划；

17、渔业船舶延期报废审批表。

二、申报时间

1、初次检验：建造、重大改造船的渔业船舶，其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应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审查批准，并在开工建造、重大改造6个工作日前申报检验。

2、营运检验：

①船舶所有人应在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内向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申报换证检验、延期报废检验。

②船舶所有人应在船舶检验周年日前、后3个月内向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机构申报年度、期间检验。

3、临时检验：参照营运检验的规定。

三、受理条件

1、国际渔业船舶初次检验需提交：2、3、4或14、7、8、9、11、12、13、15、16项；

2、国际渔业船舶营运检验需提交：2、3、4、10、15、16项；

3、国内渔业船舶初次检验需提交：1、3、4、5、6、7、8、9、11、16项；

4、国内渔船营运检验需提交：1、3、4、10、16项；

5、渔业船舶延期报废检验需提交：1或2、10、16、17项。

四、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示范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

渔 业 船 舶 检 验 申 报 书

编号 3300000990001 

	船     名
	浙定渔33001
	船 籍 港
	定海
	船 体 材 质
	钢质

	船  长(m)
	28.50
	总 吨 位
	118
	主机功率(kw)
	220

	船舶制造厂
	杭州胜利船厂
	船舶所有人
	定海白泉镇  陈炜

	申请者说明：

    申请年度检验
计划建造开工时间  2004年8月3日   

计划检验时间地点  2004年8月 杭州     申请人签名(盖章)      陈  炜     
联  系  电  话  0571-88901356        申  请  日  期    2004年8月1日 


	要

求

附

送

的

证

明

及

文

件
	□   渔政批准造船（或买船）的准造（更新）证副本

□   经审批的设计图纸资料及审图意见书

□   施工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

□   渔业船舶建造或购买合同书复印件

□   渔业船舶船名号审批文件

 eq \o\ac(□,√)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

□   船籍注销证明（引进船舶）

	以上由申请人填写

	检验开始日期
	2004年8月3日
	检验完成日期
	2004年8月20日
	检验地点
	杭州

	检 验 种 类
	年度
	检 验 人 员
	项东凯、叶波、郑刚
	检验组组长
	项东凯

	检验费（元）
	450
	证书有效期
	至    2005年8月15日   止

	证书签发批准人签字
	李烨虎
	领证人签字
	夏全华


注：船舶申请异地检验时，应将此申报书递交给船籍港所在地的检验机构。

国际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

	船    名
	明 富
	船长（m）
	7.8
	检验登记号
	000000073020

	船 籍 港
	舟 山
	航行、作业区域
	北太、印尼海域

	检验地点
	沈家门船舶修造厂
	检验种类
	□初次 eq \o\ac(□,√)换证□期间□年度□临时□公证

	要求附送的证明及文件
	□  1  农业部核发的批准造船的证明副本                            
□  2  农业部核发的改装、引进远洋渔船批准文件副本

□  3  经批准的设计图纸及文件

□  4  主要施工图纸及文件

 eq \o\ac(□,√)  5  修造船合同书副本

 eq \o\ac(□,√)  6  现有船舶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

 eq \o\ac(□,√)  7  农业部核发的远洋作业批文副本 农渔远审〔2003〕53号、〔2004〕26号 
□  8  船名号审批文件

□  9  船籍注销文件（转籍船舶）

□  10 进口船舶技术评定书（进口船舶）

注：此栏应在验船师指导下填写，如申请初次检验请注明船舶来源。

	以上由申请单位填写，小方框□内按需要打上“√”记号。

	申请者说明：

该轮2004年5月17日至6月11日进沈家门船舶修理有限公司修理。
申请者签名（盖章）：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印章)     联系电话：0580-3698331

申请日期：2004年5月18日

计划建造开工时间：    年  月  日（建造检验时填）

计划检验时间：2004年5月18日

	以上由申请单位填写，小方框□内按需要打上“√”记号。

	验船师审查意见：

           同意上报
                   倪志清  2004年5月25日



	证书签发

批 准 人
	
	领证人签字
	
	检验费(元)
	


附件2 ：
舟山渔船检验处

渔业船舶检验申请受理告知书
舟渔检（   ）字〔200  〕  号

	申

请

人

的

基

本

信

息
	申请检验

种    类
	

	
	申 请 人

（单位）
	
	身 份 证

号    码
	

	
	组织机构

代    码
	
	营业执照

编    号
	

	
	经 办 人

姓    名
	
	联系

方式
	
	

	申请人：

你提交的渔业船舶检验申请材料，经审核，符合受理申请的规定和要求，现予以受理。自受理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我处将指派两名以上验船师，按与你商定的时间实施现场检验。

附：渔业船舶检验申请材料清单。

二○○    年    月    日

（处业务印章）



	申请经办人

签      名
	
	机关办理人

签      名
	
	联  系

电  话
	


舟山渔船检验处

渔业船舶检验申请材料清单

                               提交日期：200  年  月  日

	序号
	材    料    名    称
	页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申请经办人

签      名
	
	机关办理人

签      名
	
	合计
	


附件3：      

舟山渔船检验处

渔业船舶检验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舟渔检（   ）字〔200  〕  号

	申

请

人

的

基

本

信

息
	申请许可

事    项
	

	
	申 请 人

（单 位）
	
	身 份 证

号    码
	

	
	组织机构

代    码
	
	营业执照

编    号
	

	
	经 办 人

姓    名
	
	联系

方式
	
	

	申请人：

你提交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经审核，申请事项属于下列情况：

□ 依法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应该向（           ）行政机关申请。

□ 不符合渔业船舶检验申请的法定条件、标准；

1、

2、

3、

因此，本处不予受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申请，并退回已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请谅解！

如果对本决定不服的，有权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或浙江省渔业船舶检验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舟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    年    月    日

（处业务印章）



	申请经办人

签      名
	
	机关办理人

签      名
	
	联  系

电  话
	


附件4：      

舟山渔船检验处

渔业船舶检验不需受理告知书
舟渔检（   ）字〔200  〕  号

	申

请

人

的

基

本

信

息
	申请许可

事    项
	

	
	申 请 人

（单位）
	
	身 份 证

号    码
	

	
	组织机构

代    码
	
	营业执照

编    号
	

	
	经 办 人

姓    名
	
	联系

方式
	
	

	申请人：

你提交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经审核，该事项依法不需要申请渔业船舶检验，现予以告知，并退回已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

二○○    年    月    日

（处业务印章）



	申请经办人

签      名
	
	机关办理人

签      名
	
	联  系

电  话
	


附件5：      

舟山渔船检验处

补渔业船舶检验申请材料通知书
舟渔检（   ）字〔200  〕  号

	申

请

人

的

基

本

信

息
	申请检验种    类
	

	
	申 请 人

（单位）
	
	身 份 证

号    码
	

	
	组织机构

代    码
	
	营业执照

编    号
	

	
	经 办 人

姓    名
	
	联系

方式
	
	

	申请人：

你提交的渔业船舶检验申请材料，经审核，认为该项申请还需要提供下列材料：

1、

2、

3、

以上材料请及时补正。

二○○    年    月    日

（处业务印章）



	申请经办人

签      名
	
	机关办理人

签      名
	
	联  系

电  话
	


附件6：            

舟山渔船检验处检验遗留项目通知书
                                                                 No.

船名：            检验类别：         承修（造）单位：                  年   月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的有关规定，我处验船师你船进行了检验，发现该船存在如下问题，请尽速修理或更换。

1、

2、

3、

4、

5、

6、

7、

验船师：                                              船厂（东）：

	处理结果：

                                                        日期：

船长签字：          轮机长签字：           承修（造）厂签字（盖章）：


注：第一页验船师留存，第二页交验船师存档。
附件7:应签发或签署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

1、渔船

	格  式
	证书及技术文件名称
	初次
	年度
	年度（期间）
	换证
	备  注

	YZ-5-1
	国际渔船安全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YZ5-1B
	国际渔船安全证书的设备记录
	发
	核查
	核查
	发
	

	YZ5-2
	国际吨位证书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L≥24m

	YZ-5-2C
	渔船船舶吨位证书
	
	
	
	
	L＜24m

	YZ-5-2B
	渔船吨位证书
	
	
	
	
	需要时签发

	YZ-5-3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GT≥400

	YZ-5-3B
	防止油污证书
	
	
	
	
	GT＜400

	YZ-5-4
	渔船渔捞和起重设备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YZ-5-5
	渔船载重线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L≥24m

	YZ-5-10
	国际渔船免除证书
	——
	——
	——
	——
	一般不签发

	YZ-6-8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
	
	
	
	
	需要时签发

	YZT
	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
	
	
	
	
	需要时签发

	YZM
	检验证明书
	
	
	
	
	公证检验时签发

	YJ-15-0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船）
	发
	发
	发
	发
	

	YJ-15-1①
	渔船检验记录（船体和设备）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5-1②
	渔船检验记录（机电和冷藏装置）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5-2
	渔船检验记录（无线电设备）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5-3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附件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GT≥400

	YJ-15-3B
	防止油污证书的附件
	
	
	
	
	GT＜400

	YJ-15-4
	渔船检验记录（渔捞和起重设备）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5-11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船设备安全）
	发
	发
	发
	发
	

	YJ-15-12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船构造安全）
	发
	发
	发
	发
	

	YJ-15-12A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船底外部检查）
	——
	——
	适用时发
	发
	

	YJ-15-13A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防上油污初次）
	发
	——
	——
	——
	

	YJ-15-13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防止油污年度换证）
	——
	发
	发
	发
	

	YJ-15-14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船无线电）
	发
	发
	发
	发
	

	YJ-15-15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船载重线）
	发
	发
	发
	发
	

	YJ-15-16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捞和起重设备）
	发
	发
	发
	发
	

	YJ-15-22
	国际吨位计算书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2、船长小于60米渔业辅助船

	格  式
	证书及技术文件名称
	初次
	年度
	年度（期间）
	换证
	备  注

	YZ-6-1
	船舶构造安全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GT≥500

	YZ-6-2
	船舶设备安全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GT≥500

	YZ-6-10
	船舶航行安全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GT＜500

	YZ-5-2
	国际吨位证书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L≥24m

	YZ-5-2C
	渔业船舶吨位证书
	
	
	
	
	L＜24m

	YZ-5-3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GT≥400

	YZ-3B
	防止油污证书
	
	
	
	
	GT＜400

	YZ-6-3
	船舶无线电安全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YZ-6-3B
	船舶无线电安全证书的设备记录簿
	发
	核查
	核查
	发
	GT≥300

	YZ-6-4
	船舶起重设备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YZ-6-5
	国际载重线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L≥24m

	YZ-6-8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
	
	
	
	
	需要时签发

	YZT
	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
	
	
	
	
	需要时签发

	YZM
	检验证明书
	
	
	
	
	公证检验时签发

	YZ-6-11
	船舶免除证书
	——
	——
	——
	——
	一般不签发

	YZ-6-5B
	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
	——
	——
	——
	——
	一般不签发

	YJ-15-0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船）
	发
	发
	发
	发
	

	YJ-15-1①
	渔船检验记录（船体和设备）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5-②
	渔船检验记录（机电和冷藏装置）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5-2
	渔船检验记录（无线电设备）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5-3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附件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GT≥400

	YJ-15-3B
	防止油污证书的附件
	
	
	
	
	GT＜400

	YJ-15-4
	渔船检验记录（渔捞和起重设备）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5-11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船设备安全）
	发
	发
	发
	发
	

	YJ-15-12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船构造安全）
	发
	发
	发
	发
	

	YJ-15-12A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船底外部检查）
	——
	——
	适用时发
	发
	

	YJ-15-13A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防止油污初次）
	发
	——
	——
	——
	

	YJ-15-13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防止油污年度换证）
	——
	发
	发
	发
	

	YJ-15-14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船无线电）
	发
	发
	发
	发
	

	YJ-15-15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船载重线）
	发
	发
	发
	发
	

	YJ-15-16
	法定检验报告附件（渔捞和起重设备）
	发
	发
	发
	发
	

	YJ-15-22
	国际吨位计算书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6-3
	船舶无线电安全详细记录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GT≥300

	YJ-15614
	船舶法定检验报告附件（GMDSS无线电设备）
	发
	发
	发
	发
	GT≥300


3、船长大于或等于60米渔业辅助船

	格  式
	证书及技术文件名称
	初次
	年度
	年度

（期间）
	换证
	备  注

	YZ-6-1
	船舶构造安全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GT≥500

	YZ-6-2
	船舶设备安全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GT≥500

	YZ-6-2B
	船舶设备安全证书的设备记录簿
	发
	核查
	核查
	发
	

	YZ-5-2
	国际吨位证书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L≥24m

	YZ-5-3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GT≥400

	YZ-6-3
	船舶无线电安全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GT≥300

	YZ-6-3B
	船舶无线电安全证书的设备记录簿
	发
	核查
	核查
	发
	

	YZ-6-4
	船舶起重设备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YZ-6-5
	国际载重线证书
	发
	签证
	签证
	发
	

	YZ-6-8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
	
	
	
	
	需要时签发

	YZT
	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
	
	
	
	
	需要时签发

	YZM
	检验证明书
	
	
	
	
	公证检验时签发

	YZ-6-11
	船舶免除证书
	——
	——
	——
	——
	一般不签发

	YZ-6-5B
	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
	——
	——
	——
	——
	一般不签发

	YJ-16-0
	船舶法定检验报告
	发
	发
	发
	发
	

	YJ-16-1
	船舶构造安全详细记录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6-2
	船舶设备安全详细记录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5-3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附件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6-3
	船舶无线电安全详细记录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6-4
	船舶起重和起货设备记录簿
	发
	签证
	签证
	签证
	

	YJ-16-5
	载重线勘划条件记录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YJ-16-11
	船舶法定检验报告附件（船舶设备安全）
	发
	发
	发
	发
	

	YJ-16-12
	船舶法定检验报告附件（船舶构造安全）
	发
	发
	发
	发
	

	YJ-16-12A
	船舶法定检验报告附件（船底外部检查）
	——
	——
	适用时发
	发
	

	YJ-16-13
	船舶法定检验报告附件（防油污初次）
	发
	——
	——
	——
	

	YJ-16-13B
	船舶法定检验报告附件（防油污年度换证）
	——
	发
	发
	发
	

	YJ-16-14
	船舶法定检验报告附件（GMDSS无线电设备）
	发
	发
	发
	发
	

	YJ-16-15
	船舶法定检验报告附件（载重线）
	发
	发
	发
	发
	

	YJ-16-22
	国际吨位计算书
	发
	核查
	核查
	核查或发*
	


*如船舶吨位、条件、设备等发生变化时，应换发相应证书或技术文件

应签发或签署的国内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

1、国内甲种证书

	格  式
	证书及技术文件名称
	初次
	年度
	期间
	临时
	换证
	备  注

	(2000)YZ-1-1
	渔业船舶安全证书
	发
	签
	签
	签/发
	发
	

	(2000)YZ-1-2
	渔业船舶吨位证书
	发
	核
	核
	核
	核
	改丈后签发

	(2000)YZ-1-3
	渔业船舶防止油污证书
	发
	签
	签
	签/发
	发
	

	(2000)YZ-1-4
	渔业船舶载重线证书
	发
	签
	签
	签/发
	发
	适用于渔船

	(2000)YZ-1-4F
	渔业船舶载重线证书
	发
	签
	签
	签/发
	发
	适用于渔业辅助船

	(2000)YZ-1-5
	渔业船舶渔捞和起重设备证书
	发
	签
	签
	签/发
	发
	

	(2000)YZ-1-6
	渔业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
	
	
	
	
	
	按申请人要求签发

	(2000)YZ-1-7
	渔业船舶临时乘员定额证书
	
	
	
	
	
	按申请人要求签发

	(2000)YZ-1-9
	检验证明书
	
	
	
	
	
	公证检验签发

	(2000)YZ-1-1B
	渔业船舶检验记录
	发
	核
	核
	核/发
	核/发
	设备更换后应在系统中更新记录内容，同时准确地编辑并打印重要项目变更记录。待换证检验时重新签发

	(2000)YJ-11-1
	渔业船舶初次检验报告
	发
	
	
	
	
	

	(2000)YJ-11-11
	渔业船舶营运检验报告
	
	发
	发
	发
	发
	


2、国内乙种证书

	格  式
	证书及技术文件名称
	初次
	年度
	期间
	临时
	换证
	备  注

	(2000)YZ-2-1
	渔业船舶安全证书
	发
	签
	签
	签/发
	发
	

	(2000)YZ-2-2
	渔业船舶吨位证书
	发
	核
	核
	核
	核
	改丈后签发

	(2000)YZ-2-3
	渔业船舶防止油污证书
	发
	签
	签
	签/发
	发
	

	(2000)YZ-2-4
	渔业船舶载重线证书
	发
	签
	签
	签/发
	发
	适用于渔船

	(2000)YZ-2-4F
	渔业船舶载重线证书
	发
	签
	签
	签/发
	发
	适用于渔业辅助船

	(2000)YZ-2-5
	渔业船舶渔捞和起重设备证书
	发
	签
	签
	签/发
	发
	

	(2000)YZ-2-6
	渔业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
	
	
	
	
	
	按申请人要求签发

	(2000)YZ-2-7
	渔业船舶临时乘员定额证书
	
	
	
	
	
	按申请人要求签发

	(2000)YZ-2-9
	检验证明书
	
	
	
	
	
	公证检验签发

	(2000)YZ-2-1B
	渔业船舶检验记录
	发
	核
	核
	签/发
	核/发
	设备更换后应在系统中更新记录内容，同时准确地编辑并打印重要项目变更记录。待换证检验时重新签发

	(2000)YJ-21-1
	渔业船舶初次检验报告
	发
	
	
	
	
	

	(2000)YJ-21-2
	渔业船舶营运检验报告
	
	发
	发
	发
	发
	


3、国内丙种证书

	格  式
	证书及技术文件名称
	初次
	年度
	临时
	换证
	备  注

	(2000)YZ-3-1
	小型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发
	签
	签/发
	发
	

	(2000)YZ-3-5
	检验证明书
	
	
	
	
	公证检验使用

	(2000)YZ-3-6
	渔业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
	
	
	
	
	根据需要签发

	(2000)YZ-3-7
	渔业船舶临时乘员定额证书
	
	
	
	
	根据需要签发

	(2000)YJ-3-1
	小型渔业船舶初次检验报告
	发
	
	
	
	

	(2000)YJ-31-11
	小型渔业船舶营运检验报告
	
	发
	发
	发
	


4、内河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格  式
	证书及技术文件名称
	初次
	年度
	临时
	换证
	备  注

	
	内河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发
	签
	签/发
	发
	L＞12m钢质船适用国内乙种证书


5、延期报废渔业船舶

	格   式
	证书及技术文件名称
	延期报废检验
	备  注

	
	渔业船舶技术状况检验报告
	发
	

	
	渔业船舶技术评定书
	发
	


附件:8

舟山渔船检验处

不予签发或签署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决定书

舟渔检（   ）字〔200  〕  号

	申

请

人

的

基

本

信

息
	申请检验种 类
	

	
	申 请 人

（单位）
	
	身 份 证

号    码
	

	
	组织机构

代    码
	
	营业执照编    号
	

	
	经 办 人

姓    名
	
	联系

方式
	
	
	

	申请人：

经依法检验，本处于200  年  月 日受理的渔业船舶检验申请事项，不符合法定的条件、标准。现决定，不予签发或签署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不予签发或签署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理由是：

□  检验不合格；

□  检修资料及相关的技术文件不齐全、有效、规范；

□  未按规定交纳检验费。

如果对本决定不服的，有权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或浙江省渔业船舶检验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舟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   年   月  日

     （处业务印章）



	申请经办人

签     名
	
	机关办理人

签      名
	
	联系

电话
	


附件9： 

舟山渔业船舶检验委托通知书

舟渔检（   ）字〔200  〕  号

         渔业船舶检验局（处、站）：

我处委托你（处、站）对下列渔业船舶按规定实施检验，现将检验登记号及有关检验资料发给你处，请予查收。

	船   名
	船 籍 港
	检验种类
	检验登记号
	备   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年  月  日

（处业务印章）

舟山渔业检验处通告

舟渔检（   ）字〔200  〕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规定，下列渔业船舶未经检验或已经检验但未完成整改项目，船舶检验证书已失效，不符合海上安全航行作业的条件，船舶所有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规定，向渔业船舶检验登记机构申报法定检验。并请有关管理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特此通告。

     年  月  日

（处业务印章）
附件：

重点跟踪检验渔业船舶名录

	船  名
	船籍港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者
	备   注

	
	
	
	


船舶所有人





船舶所有人





船舶营运、修造地渔业船舶检验机构





渔业船舶检验登记机构





分配验船师





现场检验





起草证书及技术文件





核收检验费





数据输入





审核证书及技术文件数据





打印证书及技术文件





渔业船舶检验登记机构





签发/签署证书及技术文件





船舶所有人





市专家组评审，出具评价意见书





县站验船师实施检验，签发检验报告





县站受理检验、签发检验通知书





船舶所有人





市处（局）签发评定书、签署审批意见





由市处（局）将评定书、审批表发给船舶所有人





评定书报省局备案





市处（局）受理检验、签发检验通知书





市专家组评审、出具评价意见书





市处（局）验船师实施检验，签发检验报告





船舶所有人





评定书报省局备案





由市处（局）将评定书、审批表发给船舶所有人





市处（局）签发评定书、签署审批意见





船舶所有人





市处（局）验船师实施检验，签发检验报告





市处（局）受理检验、签发检验通知书





省专家组评审、出具评价意见书





由省局将评定书、审批表发给船舶所有人





省局签发评定书、


签署审批意见





省局验船师（市处（局）配合）实施检验,签发检验报告





省专家组评审、出具评价意见书





部局受理检验、省局上报检验申请、转发检验通知





船舶所有人





由部局将评定书、审批表发给船舶所有人





部局签发评定书签署审批意见





省局将检验报告、评价意见书等材料报送部局





代表机构





主管机关





分配验船师





现场检验





起草证书及技术文件





核收检验费





数据输入





主任验船师审核





签发完工报告





主管机关





审核证书及技术文件数据





签发证书及技术文件





发送证书    存档





打印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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